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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政府於 2021 年公布《香港氣候⾏動藍圖 2050》，提出香港⽬標在 2050 年前實現
碳中和1。綠惜地球其後發布⾸份企業碳中和調查，發現恒⽣指數成份股當中，碳排放量
較⾼的企業未有積極減碳2。事隔兩年，綠惜地球再跟進調查，探討企業的碳中和進展，
有否加快進度，以配合香港的碳中和⽬標。調查發現，本地企業⼤部份 (90%) 已跟上港
府時間表，內地企業也採⽤中國的「雙碳」3⽬標，因此整體表現有改善，但本會於調查
期間發現有些企業的《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報告》內容含糊，⽽即使去信查詢，也只有少數
企業回覆，反映企業溝通渠道單向，未能讓投資者清晰判斷企業減排的進展和信⼼。本會
敦促政府頒布法定減碳⽬標及相關部⾨定期抽查報告，審視企業的減碳決⼼及進度。 
 
 

調查及結果 
 
是次調查⽬的為透過研究⾼碳排放企業的減碳指標，以監察香港⼤市減碳進度，驅使企業
推進其減碳進程，協助香港及時達致碳中和。 
 
香港的溫室氣體排放⼤部分源⾃電⼒及能源業 (62.7%)，其次是運輸業 (18.7%)，兩⾏業
的溫室氣體排放佔全港總量的五分之四。綠惜地球在 2021 年檢視恒指成份股相關企業的
碳中和⽬標及其路線圖，研究對象涵蓋電⼒及能源業和運輸業，還包括為⾼碳排放項⽬融
資的銀⾏業，總計 19 間企業。 
 
本會於 2023 年 7 ⽉ ⾄ 9 ⽉ 期間，檢視相關企業的《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報告》，再以
電郵查詢未有在報告裡清晰闡述碳中和⽬標的企業。是次調查因恒指成份股的變動，調查
對象由原來的 19 間，增⾄ 23 間，其中包括期間出售巴⼠業務的新世界發展，以及被恒
指成份股剔除的交通銀⾏。本會重點研究企業設定的碳中和⽬標年份，以及企業有否設立
碳中和路線圖，例如制定中期減碳⽬標、減碳情景預測等。調查結果如下： 
  

 
1 政府今⽇（⼗⽉八⽇）公布《香港氣候⾏動藍圖 2050》，以「零碳排放‧綠⾊宜居‧持續發展」為願景，提出香港應對氣候變化和實

現碳中和的策略和⽬標。https://bit.ly/46B6n2y 

2 港股減碳跑輸⼤市 綠惜地球促請企業盡快速加入碳中和⾏列 2021 年 10 ⽉ 20 ⽇綠惜地球新聞稿

https://greenearth.org.hk/2021/10/20211020/ ; 調查發現，多過⼀半調查對象 (58%) 仍未跟上香港政府定下於 2050 年前達致碳

中和的⽬標，以及⼤部分企業 (79%) 未有規劃碳中和路線圖，反映「港股減碳跑輸⼤市」。 

3 內地雙碳⽬標即是於 2030 年碳達峰和於 2060 年達致碳中和  

https://bit.ly/46B6n2y
https://greenearth.org.hk/2021/10/20211020/


 

 

跟進 2021 年調查的恒指成份股企業 (表⼀) 

# 上市公司號碼 企業名稱 ⾏業 企業碳中和⽬標年份 
碳中和 
路線圖 

1 2 中電控股 電⼒及能源業 2050 Y 
2 3 香港中華煤氣 電⼒及能源業 2050 Y 
3 6 電能實業 電⼒及能源業 2050 Y 
4 1038 長江基建 電⼒及能源業 2050 Y 

5 386 中國⽯油化⼯ 電⼒及能源業 2050 Y 
6 857 中國⽯油 電⼒及能源業 2050 Y 
7 883 中國海洋⽯油 電⼒及能源業 2050 Y 

8 16 (62) 新鴻基 (載通國際) 運輸業 2040 N 
9 17 新世界 運輸業 2050 Y4 
10 66 港鐵 運輸業 2050 Y 
11 1997 九龍倉 運輸業 N N 

12 5 滙豐控股 銀⾏業 2030* Y 
13 11 恆⽣銀⾏ 銀⾏業 2030* Y 
14 2388 中銀香港 銀⾏業 2030# Y 

15 939 建設銀⾏ 銀⾏業 2060 N 
16 1398 ⼯商銀⾏ 銀⾏業 2060 N^ 
17 3328 交通銀⾏ 銀⾏業 2060 N5 
18 3968 招商銀⾏ 銀⾏業 2060 N 
19 3988 中國銀⾏ 銀⾏業 2060 N 

   為香港企業      為內地企業 
* ⽇常營運 2030 碳中和，融資項⽬ 2050 碳中和 
# 只限⽇常營運 2030 碳中和 
^ 設有 2060 碳中和路線圖 
 
調查發現 (根據表⼀)，⼗⼀間本地企業當中，只有⼀間未有承諾於 2050 年達成碳中
和，⽽⼗間承諾於 2050 年達致碳中和的本地企業當中，只有⼀間沒有清晰的碳中和路
線圖。此外，三間內地電⼒及能源業公司均承諾會在 2050 年達致碳中和，比起國家的
「雙碳」⽬標提早⼗年達標，與香港和國際的碳中和⽬標接軌。其餘五間內地企業雖然未
有承諾會在 2050 年達致碳中和，但都有採納中國內地的碳中和時間表，即是在 2060 
年實現碳中和。整體來說，調查的 19 間企業之中，有接近七成 (68%) 採⽤本港和國際
的 2050 年碳中和⽬標，亦只有⼀間 (5%) 本地企業尚未承諾任何碳中和⽬標。  

 
4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於 2020 年售出所有巴⼠業務 https://bit.ly/3F1Y2sR 
5 交通銀⾏於 2021 年被恒⽣指數有限公司剔除恒指成分股資格 https://bit.ly/3PD50cR 

https://bit.ly/3F1Y2sR
https://bit.ly/3PD50cR


 

 

(表⼆) 

企業 
企業數目 

(間) 

2050 碳中和目標 
(佔調查中本地/內地企業比例) 

2050 碳中和路線圖 
(佔調查中本地/內地企業比例) 

有 無 有 無 

本地 11 10 (91%) 1 (9%) 9 (82%) 2 (18%) 

內地 8 3 (37.5%) 5 (62.5%) 3 (37.5%) 5 (62.5%) 

總計 19 13 (68%) 6 (32%) 12 (63%) 7 (37%) 

 
相較於 2021 年，企業在制定碳中和⽬標及路線圖有以下變化： 
(表三) 

2050 碳中和目標 

企業 2021 2023 變化 

本地 7 10 + 3 (+43%) 

內地 1 3 + 2 (+200%) 

總計 8 13 + 5 (+63%) 

(表四) 

2050 碳中和路線圖 

企業 2021 2023 變化 

本地 4 9 + 5 (+125%) 

內地 0 3 + 3 (N/A) 

總計 4 12 + 8 (+200%) 

 



 

 

根據表三，19 間企業對於承諾碳中和的態度較兩年前進取，承諾在 2050 年前達致碳中
和的本地企業增加 43%，中國內地企業較之前多兩倍，整體增長 63% 。此外，根據表
四，調查發現本港設有碳中和路線圖的企業增加多過⼀倍 (125%) ；中國內地企業出現零
的突破，三間⽯油公司都有減量的中期⽬標，並制定 2050 年碳中和的路線圖 (表⼀)。 
 
⾃ 2021 年加入的恒指成份股的相關企業都是電⼒及能源業，它們的結果如下： 
(表五) 

# 上市公司號碼 企業名稱 碳排放類型 企業碳中和⽬標年份 
碳中和 
路線圖 

20 836 華潤電⼒ 電⼒及能源業 2060 N 
21 2688 新奧能源 電⼒及能源業 2050 Y 
22 1088 中國神華 電⼒及能源業 2060 N^ 
23 968 信義光能 電⼒及能源業 N N* 

   為香港企業      為中國內地企業 
^ 設有 2060 碳中和路線圖 
* 企業訂立了 2027 減碳比率，但未能確切落實 2050 達致碳中和 
 
新增的恒指成份股都有納入調查範圍，表五顯⽰，相關成份股全數均為中國內地企業，當
中只有⼀間跟上香港政府 2050 年的時間表；兩間採⽤中國內地的「雙碳」⽬標；⼀間
沒有確實訂下碳中和⽬標年份。除去新世界發展以及交通銀⾏，下表綜合 21 間恒指成份
企業的碳中和⽬標： 
 
(表六) 

企業 
企業數目 

(間) 

2050 碳中和目標 
(佔調查中本地/內地企業比例) 

2050 碳中和路線圖 
(佔調查中本地/內地企業比例) 

有  無  有  無  

本地 10 9 (90%) 1 (10%) 8 (80%) 2 (20%) 

內地 11 4 (36%) 7 (64%) 4 (36%) 7 (64%) 

總計 21 13 (62%) 8 (38%) 12 (57%) 9 (43%) 

 

  



 

 

相比 2021 年綠惜地球調查報告，整體變化如下： 
(表七) 

2050 碳中和目標 

企業 2021 2023 變化 

本地 7 9 + 2 (+29%) 

內地 1 4 + 3 (+300%) 

總計 8 13 + 5 (+63%) 

 

(表八) 

2050 碳中和路線圖 

企業 2021 2023 變化 

本地 4 8 + 4 (+100%) 

內地 0 4 + 4 (N/A) 

總計 4 12 + 8 (+200%) 

 
根據表六顯⽰，雖然只有剛剛多於⼀半 (62%) 的企業承諾會在 2050 年達致碳中和，比
兩年前多 63 %，但其實很多中國內地企業都根據內地政策制訂 2060 年或之前達致碳中
和的⽬標，所以在 21 間恒指成份股企業當中，超過九成 (91%) 都列明會跟隨香港 
(2050 年) 或內地 (2060 年) 達致碳中和。⾄於碳中和路線圖⽅⾯，12 間企業 (57%) 都
有訂立減排的中、長期⽬標，甚⾄利⽤情景分析來展⽰減碳時間表，有清晰的減碳計劃。
表八亦顯⽰，已設定 2050 碳中和路線圖的企業增加兩倍，從 2021 年的 4 間，增⾄ 
2023 年的 12 間。 

  



 

 

討論 
 

政策更新及國際路向 
 
2019 年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(聯交所) 修改《上市規則》，擴⼤上市公司在《環
境、社會及管治報告》的信息披露範圍，是次修訂旨在規定企業披露碳排放信息6。2021
年，香港政府公布《香港氣候⾏動藍圖 2050》，提出香港須在 2050 年實現碳中和。雖
然上市公司的碳中和⽬標不受《上市規則》規管，但不少⾼碳排放的香港企業都有配合香
港和國際的減排時間表，在《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報告》裏表明會在 2050 年達致碳中
和。 
 
2023 年 4 ⽉，聯交所表⽰會在 2024 年更新信息披露準則。是次更新將跟隨國際可持
續發展準則理事會 (ISSB) 於 2022 年 3 ⽉刊發的《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第 2 號
——氣候相關披露的徵求意⾒稿》7。雖然新準則規定發⾏⼈須披露「計劃設定的任何氣
候相關⽬標，以及發⾏⼈須按當地法例達致的任何溫室氣體排放⽬標」，但是⽬前香港沒
有相關法例，所以企業不⼀定要就碳中和及減碳計劃作任何承諾。 
 
現時不少國家和地區已經制定法律，確立碳中和的⽬標年份和⽬標減碳量。 2021 年，⽇
本通過《促進全球變暖對策法》修正案8，該部法律規定⽇本要在 2050 年達致淨零碳排
放。2023 年初，台灣通過《氣候變遷因應法》9，法例清楚規定當地須在 2050 年實現
淨零排放。⾄於歐盟成員國早在 2019 年訂立 2050 年碳中和⽬標，2021 年更通過法
案，要求成員國最遲在 2050 年達致碳中和，⽽歐盟整體的淨排放量最少要降低 55%
（相對於 1990 年程度）10。加拿⼤卑詩省11的措施和歐盟相似 ，兩地都有為不同⾏業制
定⽬標減排量，公平對待碳排放量各異的⾏業，做法更全⾯。 
 
綠惜地球認為，香港可參考上述地區的做法，趁著明年修訂氣候信息披露，主動為較⾼碳
排放⾏業設定明確的法定減碳⽬標，協助相關上市公司制定碳中和路線圖，使企業披露更
多減碳進程，⽅便持份者持續檢視企業的減碳成效，為企業的減碳⼯作注入動⼒。 

  

 
6 聯交所修定《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》，當中規定發⾏⼈披露範圍 1 及範圍 2 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https://bit.ly/46h4GHB 
7 聯交所刊發有關優化環境、社會及管治框架下的氣候信息披露諮詢⽂件 https://bit.ly/3F1GZqJ 
8 ⽇本參議院於 2021 年 5 ⽉ 26 ⽇全體會議中，⼀致通過《促進全球變暖對策法》的修正案，並於 2022 年 4 ⽉實施。 
9 台灣於 2023 年 1 ⽉ 10 ⽇通過《氣候變遷因應法》https://bit.ly/3tewHRE 
10 歐洲氣候法  https://bit.ly/3ZvVm09 
11 Climate action legislation - 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 https://bit.ly/3LK1uvY 

https://bit.ly/46h4GHB
https://bit.ly/3F1GZqJ
https://bit.ly/3tewHRE
https://bit.ly/3ZvVm09
https://bit.ly/3LK1uvY


 

 

 
報告字眼模糊 混淆監管 

 
調查過程中，本會發現各企業的《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報告》雖有跟從 ISO 14001、 GRI、
ISSB 等國際申報規格，但是報告對表逹碳中和和定立減碳路線圖的⽤語都略有不同，有
些⽋缺具體內容，容易產⽣混淆，例如有企業在報告稱「全⼒⽀持全球⼤部分國家實現 
2050 年碳中和」，但是其他篇幅卻沒有提及其公司的碳中和⽬標，所以本會無法判斷該
企業是否承諾在 2050 年實現碳中和。另外，有企業在報告裏提及中期減碳⽬標，但是
沒有提供碳中和的⽬標年份，所以讀者無法推斷減碳幅度佔企業總碳排放量的比重，難以
判斷減幅的重要程度。報告的字眼模糊，除了讓投資者和公眾無法分辨企業對環境的影響
和責任，也讓政府無法評估和跟進企業的減碳進度。  



 

 

例⼦ 混淆之處 

 

表明「全⼒⽀持全球⼤部分國家實

現 2050 年碳中和」，但是其他篇

幅卻沒有提及其公司的碳中和⽬

標，讀者難以判斷該企業是否藉此

承諾在 2050 年實現碳中和。 

 

「不遺餘⼒⽀持」說法相當正⾯，

但沒有提及確切⾏動，讀者難以明

⽩企業的碳中和承諾及實際⾏動。 

 

雖然⽂字談及「雙碳」⽬標，亦提

及了⼀些具體的減碳⼯作和減碳的

百份比，但沒有提到這些⼯作和數

字對企業達致「雙碳」之間的關

係。 

 

報告提到電⼒⾏業是「實現雙碳⽬

標的重要領域」，但沒有直接作出

任何承諾，下⾯的⾏動也沒有提

及。 

資料來源：聯交所披露易平台的ESG報告 



 

 

 

企業通訊不通 投資者難聯繫 
 

本會檢視各⼤企業的《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報告》後，嘗試以電郵聯絡碳中和⽬標及路線圖
⽋清晰的企業，以確保資料準確。本會以電郵聯絡了 12 間企業，但只有 2 間回覆，回覆
率只有 16%，反映⼤部分企業對公眾查詢的態度⽋積極。另外，⼀間內地企業回覆電郵
時，指本會的電郵地址或已列入⿊名單，⼜稱電腦系統或誤把查詢電郵當作惡意電郵。本
會其後再以三個不同的電郵地址發送查詢電郵，結果全部遭到攔截，最終無法聯絡對⽅。
本會明⽩中國內地企業或會對境外電郵採取安全設定措施，但如果外界須以中國內地的電
郵地址才能聯絡企業，本會認為是為難香港投資者。既然這些企業都是香港上市的恒指成
份股，公司的電郵地址理應接收得到來⾃香港的電郵查詢，⽅便投資者和相關⼈⼠查詢。 
 

綠惜地球之建⾔ 
 
是次調查反映碳排放量⾼的企業都會配合香港的碳中和政策，結果令⼈⿎舞，但減碳路上
仍須政府牽頭和持份者的監察，避免減碳流於表⾯。本會建議： 
 
政府⽅⾯：  修訂氣候披露範圍後，香港可考慮立法，為相對較⾼碳排放⾏業設立法定的

減碳⽬標，有助港府監察相關企業的減碳進程，領導企業減碳，以達致香港
2050 年前碳中和的⽬標； 

聯交所⽅⾯：應抽查各上市公司的《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報告》，避免各企業的報告表達⽅
式差異太⼤，尤其是對碳中和的承諾和路線圖的描述更應具體和客觀，⽅便
投資者和監管⼈員理解報告內容。若報告差異過⼤，聯交所應為相關細節訂
立範本，以助釐清報告內容； 

企業⽅⾯： 建立友善的溝通渠道以⽅便市⺠⼤眾容易聯繫。企業如接到查詢，應盡快回
覆，增加信息透明度。 

 
鳴謝：潘錦濤同學協助是次調查。 
 
查詢：3708 8380 info@greenearth.org.h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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